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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铁路货运价格

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８３号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铁路总公司，各国铁控股合资铁路公司：

为适应运输市场发展，进一步推动铁路货运价格市场化，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加快推进铁

路建设，决定适当调整铁路货运价格，并建立上下浮动机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铁路货物统一运价率平均每吨公里提高１分钱，即由现行１４．５１分钱提高到１５．５１

分钱，并作为基准价，允许上浮不超过１０％，下浮仍不限。在上述浮动范围内，铁路运输企业可以

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主确定具体运价水平。调整后的各类货物铁路运输基准运价率见附件１。

二、磷矿石整车运输调整为执行２号运价，农用化肥调整为执行４号运价。其他货物品类适

用运价号，铁路货物运输计费里程、重量确定办法等计费相关事项，仍按原铁道部《铁路货物运价

规则》（铁运［２００５］４６号）等有关规定执行。

三、大秦、京秦、京原、丰沙大铁路本线运输煤炭（指发、到站均在本线的煤炭）运价率每吨公

里同步提高１分钱，即由现行９．０１分钱提高到１０．０１分钱。取消马玉等３条铁路本线及跨线货

物运输、长荆等１０条铁路跨线货物运输特殊运价，改为执行调整后的国家铁路货物统一运价。取

消特殊运价的铁路详见附件２。

四、实行特殊运价的国铁线路及国铁控股合资铁路以国家规定的运价为基准价，允许上浮不

超过１０％，下浮仍不限。在上述浮动范围内，铁路运输企业可以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主确定具体

运价水平。

五、取消铁路运输企业收取的“大宗货物综合物流服务费”。铁路运输企业要严格执行国家

价格政策，建立健全内部运行机制，自觉规范价格行为。不得强制服务、强行收费，或只收费不服

务。要认真落实明码标价规定，及时在各营业场所公示调整后的各类货物铁路运输基准运价率。

六、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铁路运输价格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违规

价格行为，维护市场正常价格秩序。

上述措施自２０１５年２月１日起实行，其中运价上浮政策自２０１５年８月１日起实行。

附件：１、各类货物铁路运输基准运价率表

２、取消特殊运价的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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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各类货物铁路运输基准运价率表

办理类别 运价号
基价１ 基价２

单位 标准 单位 标准

整车

２ 元／吨 ９．５０ 元／吨公里 ０．０８６

３ 元／吨 １２．８０ 元／吨公里 ０．０９１

４ 元／吨 １６．３０ 元／吨公里 ０．０９８

５ 元／吨 １８．６０ 元／吨公里 ０．１０３

６ 元／吨 ２６．００ 元／吨公里 ０．１３８

７ 元／轴公里 ０．５２５

机械冷藏车 元／吨 ２０．００ 元／吨公里 ０．１４０

零担
２１ 元／１０千克 ０．２２０ 元／１０千克公里 ０．００１１１

２２ 元／１０千克 ０．２８０ 元／１０千克公里 ０．００１５５

集装箱
２０英尺箱 元／箱 ５００．００ 元／箱公里 ２．０２５

４０英尺箱 元／箱 ６８０．００ 元／箱公里 ２．７５４

　　运费计算办法：
整车货物每吨运价＝基价１＋基价２×运价公里
零担货物每１０千克运价＝基价１＋基价２×运价公里
集装箱货物每箱运价＝基价１＋基价２×运价公里

附件２

取消特殊运价的铁路

序号 线路名称 起讫点

一、取消本线及跨线货物运输特殊运价的铁路

１ 马玉铁路 马路圩站—玉林站

２ 邯济铁路 邯郸南站—晏城北站

３ 黎钦铁路 沙江站—马皇站

二、取消跨线货物运输特殊运价的铁路

１ 长荆铁路 长江埠站—荆门站

２ 内六铁路豆梅段 豆坝站—梅花山站

３ 合九铁路 合肥东站—孔垄站

４ 新长铁路 新沂站—长兴南站

５ 达成铁路 三汇镇站—龙潭寺站

６ 南防铁路 南宁南站—防城港站

２



７ 钦北铁路 钦州站—北海站

８ 钦港铁路 钦州东站—钦州港站

９ 淄东铁路 淄博站—东营站

１０ 上铅铁路 上饶站—铅山西站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公布２０１５年２月份

航空煤油进口到岸完税价格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５］１９１号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中国民用航空局综合司，总后勤部军需物资油料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航空煤油价格市场化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１］１４１９号）规定，核定２０１５年２月份航空煤油进口到岸完税价格为每吨３８４２元。

特此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农业部　国家粮食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公布２０１５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２５号　　　　　二一五年二月三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农业厅（局、委、办）、粮食局、农业发展银

行分行：

为保护农民利益，防止＂谷贱伤农＂，２０１５年国家继续在稻谷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综

合考虑生产成本、市场供求、比较效益、国际市场价格和产业发展等各方面因素，经国务院批准，

２０１５年生产的早籼稻（三等，下同）、中晚籼稻和粳稻最低收购价格分别为每５０公斤１３５元、１３８

元和１５５元，保持２０１４年水平不变。当前正值春耕备耕期，各地要认真做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

宣传工作，引导农民合理种植，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３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５］４７号　　　　　二一五年二月九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提高成品油价格。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应价格每吨分别提高２９０元和２８０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６５２０和５５７０元。其

他成品油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６９２０元和５９７０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四、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２月９日２４时。

七、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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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６２３０ ６５２０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Ⅳ）（标准品） ５２９０ ５５７０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４９５０ ５２３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３５４０ ３７４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７３６０ ７７１０

　　注：１、表中调整后供应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柴油为第四阶段车用柴油。普通柴油（标准品）供应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

３７０元执行。

附件２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７４８０ ６５２０

天津市 ７４４５ ６４８５

河北省 ７２７５ ６３２５

山西省 ７３４５ ６３８０

辽宁省 ７２７５ ６３２５

吉林省 ７２７５ ６３２５

黑龙江省 ７２７５ ６３２５

上海市 ７４６０ ６４９０

江苏省 ７３３０ ６３６５

浙江省 ７３３０ ６３８０

安徽省 ７３２５ ６３７５

福建省 ７３５０ ６３９０

江西省 ７３３０ ６３８５

山东省 ７２８５ ６３３５

５



湖北省 ７３００ ６３５０

湖南省 ７３４０ ６４１０

河南省 ７２９５ ６３４５

海南省 ７４２０ ６４６０

重庆市 ７４９０ ６５３５

广东省 ７３５５ ６３９５

广西自治区 ７４２０ ６４６０

宁夏自治区 ７２８０ ６３２５

甘肃省 ７２６０ ６３４５

新疆自治区 ７０５５ ６２２０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呼和浩特市 ７２９０ ６３４０

成都市 ７４９５ ６５６０

贵阳市 ７４５５ ６４８５

昆明市 ７４８５ ６５１５

西安市 ７４３０ ６４９５

西宁市 ７２４０ ６３７０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车用柴油。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３７０元确定。

　４、上表中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陕西省西安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五阶段质量标

准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航空煤油

出厂价格市场化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２９号　　　　　二一五年二月十五日

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

航空油料集团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

为减少行政审批，我委决定自２０１５年３月份起不再公布航空煤油进口到岸完税价格，改由中

６



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中航油集团公司按现行原则办法自行计算、确认；贴水继续由供需双方考

虑市场供求、运费、交易数量、国际市场油价走势等因素协商确定。

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公司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航空煤油价格继续按新加坡市场航

空煤油进口到岸完税价格执行。

特此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理顺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５１号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

按照２０１５年实现存量气与增量气价格并轨的既定目标，结合国内天然气市场形势和可替代

能源价格变化情况，决定理顺非居民用气价格，试点放开直供用户用气价格。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实现存量气和增量气价格并轨

根据２０１４年下半年以来燃料油和液化石油气等可替代能源价格变化情况，按照现行天然气

价格机制，增量气最高门站价格每千立方米降低４４０元，存量气最高门站价格每千立方米提高４０

元（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按与全国衔接的原则安排），实现价格并轨，理顺非居民用天然气

价格。并轨后的各省份天然气最高门站价格见附表。

二、试点放开直供用户用气门站价格

放开天然气直供用户（化肥企业除外）用气门站价格，由供需双方协商定价，进行市场化改革

试点。直供用户，是指直接向上游天然气供应商购买天然气，用于生产或消费、不再对外转售的用

户。

鉴于化肥市场持续低迷，化肥用气价格改革分步实施，再给企业一定过渡期。化肥用气不区

分存量气和增量气，价格在现行存量气价格基础上适当提高，提价幅度最高不超过每千立方米

２００元。同时提高化肥用气保障水平，对承担冬季调峰责任的化肥企业实行可中断气价政策，用

气价格折让幅度不得低于每千立方米２００元。

三、居民用气门站价格暂不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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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生活、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养老福利机构等用气（不包括集中供热用气）门站价格暂不

作调整。方案实施后新增用气城市居民用气门站价格按该省（区、市）并轨后门站价格政策执行。

四、实施时间

上述方案自２０１５年４月１日起实施。

五、工作要求

非居民用气价格并轨及直供用户价格放开试点改革，是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重大举

措，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高度重视、通力合作，

共同做好相关工作。

（一）精心组织方案实施。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加强组织领导、精心部署，认真排

查可能出现的问题，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加强市场监测分析和预警，建立应急预案，完善应

急措施，确保方案平稳出台。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主动配合地方发展改革（价格）部门，加强与

用气企业的沟通和协商，争取用户的理解和支持。

（二）切实保障天然气市场平稳运行。有关部门和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加强生产组织和供

需衔接，保障市场平稳运行。各地要强化需求侧管理，在安排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时，从紧核定省

内管道运输价格和配气价格，积极推行季节性差价、可中断气价政策，尽快建立健全居民生活用气

阶梯价格制度。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与用气企业平等协商确定具体结算价格，对承担调峰义务

的企业，要推行可中断气价，体现价格折让；对西部个别省份以及确有困难的供热企业等，给予适

当价格优惠；严格执行价格政策，不得通过减少居民和化肥生产用气量等方式变相提高居民和化

肥生产用气价格。

（三）确保出租车等用气行业稳定。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价格并轨对出租车等用

气行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密切关注行业动态，采取综合措施，及时消除不稳定因素，维护出租车等

用气行业稳定。对城市公交和农村道路客运，继续按现行补贴政策执行。

（四）加强价格监督检查。各地要加强价格放开后企业价格行为监管，加大天然气价格特别

是居民和化肥生产用气价格的检查和巡查力度，依法查处擅自提高或变相提高门站价格，转供过

程中截留、挪用居民和化肥生产用气量或变相加价，以及加气站搭车涨价、哄抬气价等违法违规行

为，切实维护天然气市场价格秩序。

（五）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各地要加强舆论宣传引导，有针对性地宣传解释存量气与增量气

价格并轨、直供用户用气价格放开试点的重要意义，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争取社会各方理解和支

持，营造良好舆论环境，确保方案平稳实施。

附件：各省（区、市）天然气最高门站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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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省（区、市）天然气最高门站价格表

单位：元／千立方米（含增值税）

省 份 最高门站价格 省 份 最高门站价格

北 京 ２７００ 湖 北 ２６６０

天 津 ２７００ 湖 南 ２６６０

河 北 ２６８０ 广 东 ２８８０

山 西 ２６１０ 广 西 ２７１０

内蒙古 ２０４０ 海 南 ２３４０

辽 宁 ２６８０ 重 庆 ２３４０

吉 林 ２４６０ 四 川 ２３５０

黑龙江 ２４６０ 贵 州 ２４１０

上 海 ２８８０ 云 南 ２４１０

江 苏 ２８６０ 陕 西 ２０４０

浙 江 ２８７０ 甘 肃 ２１３０

安 徽 ２７９０ 宁 夏 ２２１０

江 西 ２６６０ 青 海 １９７０

山 东 ２６８０ 新 疆 １８５０

河 南 ２７１０

　　注：山东交气点为山东省界。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５］７７号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提高成品油价格。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应价格每吨分别提高３９０元和３７５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６９１０和５９４５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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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品油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７３１０元和６３４５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四、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７日２４时。

七、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６５２０ ６９１０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Ⅳ）（标准品） ５５７０ ５９４５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５２３０ ５６０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３７４０ ４０１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７７１０ ８１７０

　　注：１、表中调整后供应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柴油为第四阶段车用柴油。普通柴油（标准品）供应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

３７０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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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７８７０ ６８９５

天津市 ７８３５ ６８６０

河北省 ７６６５ ６７００

山西省 ７７３５ ６７５５

辽宁省 ７６６５ ６７００

吉林省 ７６６５ ６７００

黑龙江省 ７６６５ ６７００

上海市 ７８５０ ６８６５

江苏省 ７７２０ ６７４０

浙江省 ７７２０ ６７５５

安徽省 ７７１５ ６７５０

福建省 ７７４０ ６７６５

江西省 ７７２０ ６７６０

山东省 ７６７５ ６７１０

湖北省 ７６９０ ６７２５

湖南省 ７７３０ ６７８５

河南省 ７６８５ ６７２０

海南省 ７８１０ ６８３５

重庆市 ７８８０ ６９１０

广东省 ７７４５ ６７７０

广西自治区 ７８１０ ６８３５

宁夏自治区 ７６７０ ６７００

甘肃省 ７６５０ ６７２０

新疆自治区 ７４４５ ６５９５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呼和浩特市 ７６８０ ６７１５

成都市 ７８８５ ６９３５

贵阳市 ７８４５ ６８６０

昆明市 ７８７５ ６８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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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 ７８２０ ６８７０

西宁市 ７６３０ ６７４５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车用柴油。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３７０元确定。
　 ４、上表中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陕西省西安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五阶段质量

标准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

※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卡基娃水电站临时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１１８号　　　　　二一五年二月四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四川华电木里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在凉山州木里县新建卡基娃水电站，总装机容量４５．２４万

千瓦，具有年调节能力。该电站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我省现行电价政策，核定该电

站临时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３０８元，从电站进入商业运行之日起执行。

下一步，待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四川电网统调水电站实行分类标杆上网电价后，该电站即按

新的电价政策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旺苍县太阳能屋顶光伏电站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１１９号　　　　　二一五年二月四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四川聚春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在旺苍县新建太阳能屋顶光伏电站（装机容量０．２１万千瓦），已

并入四川电网运行。鉴于该电站属于金太阳示范工程，根据《财政部科技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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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局关于加强金太阳示范工程和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工程建设管理的通知》（财建〔２０１０〕

６６２号）有关规定，该电站所发电量原则上自发自用，富余电量上网电价执行四川电网燃煤机组标

杆上网电价（含环保电价，现行标准为每千瓦时０．４５５２元），从电站发电上网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布拖县补尔、乐安风电场接网工程补助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１２０号　　　　　二一五年二月四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凉山州布拖县补尔、乐安风电场上网电价已经我委核定（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８２３号），项目

业主自筹资金建设送出工程已获我委核准（川发改能源〔２０１４〕９０４号）。根据国家现行可再生能

源发电项目价格政策，同意对以上两个风电场实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接网工程补助，从风电场发电

上网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继续试行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８２号　　　　　二一五年二月五日

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你院《关于学生收费标准的请示》（川汽职院发〔２０１４〕３５７号）收悉。

你院属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２年批准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按照《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

规定，民办学校学历教育学费标准按照补偿教育成本的原则并适当考虑合理回报的因素制定。鉴

于你院三年来未达到正常招生规模，经研究，你院学生收费标准继续试行如下：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８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８人带卫生间８００元／年·生；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４

人带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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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除学费、住宿费以及按照《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高

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规定的收费外，严禁学校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

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标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价格、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４年秋季起再试行两年。试行期间，我委将根据《四川省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的规定，对你院成本进行监审。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竹海”牌绿色食品多品种食用盐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８４号　　　　　二一五年二月五日

长宁县发展和改革局：

你局《关于转报宜宾丰源盐化有限公司关于品种盐价格申报的请示》（长发改〔２０１５〕３号）收

悉。

根据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食盐价格管理办法》（第２７号令）有关规定，经研究，现核定宜

宾丰源盐化有限公司“竹海”牌绿色食品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详见附件）。本批复核定价格从２０１５

年２月１０日起执行。

请你局协同当地盐务管理部门加强市场上普通食盐价格监督检查，确保充足供应。

附件：宜宾丰源盐化有限公司“竹海”牌绿色食品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附件

宜宾丰源盐化有限公司“竹海”牌绿色食品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序号 品种 规格 包装
出厂价
（元／吨）

批发价
（元／吨）

零售价

元／吨 元／袋

１

２

３

绿色食品
加碘食用盐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 １７５０ ３６８６ ４２８６ １．５

５００ｇ５０ 铝膜 １７００ ３４４０ ４０００ ２

５０ｋｇ／袋 塑编袋 ７００ １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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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关于规范全省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服务收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８６号　　　　　二一五年二月九日

省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４年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意见》（川府发〔２０１４〕７

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与行政审批相关的中介服务的意见》（川办发

〔２０１４〕４２号）精神，我们在全面清理全省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含原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政府采购中心、地（矿）交易中心，下同）经营服务性收费的基础上，报经省政府同意，决定重新规

范全省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收费项目和标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取消全省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招投标服务收费；停止收取政府集中采购招标文

件工本费和招标文件编制成本费。

上述收费项目取消和停收后，各级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的正常运转经费纳入同级财

政予以保障。

二、保留地（矿）产交易服务费。

收费标准仍按原省物价局、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重新制定地（矿）产交易服务收费的通知》（川

价发
!

２００６
"

２２９号）执行。地（矿）产交易手续费实行收支两条线，不得列支“交易场地的建设

和管理、设备系统的建设和维护、办公用品及管理人员”费用。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地

（矿）产交易中心）提供场地及相关服务的费用纳入财政保障。

三、本通知自２０１５年３月１日起执行。过去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按本通知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同意继续执行我省产品质量检验收费标准的复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１４２号　　　　　二一五年二月六日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你局《关于继续执行我省产品质量检验收费标准的请示》（川质监函〔２０１５〕３４号）收悉。经

研究，现函复如下：

同意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规范我省产品质量检验收费标准的通

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１４９６号）延期执行１年，执行期限自２０１５年２月１日至２０１６年１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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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在此期间，国家对产品质量检验收费标准出台新的规定，从其规定。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８９号　　　　　二一五年二月九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４７号）（见附件３），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０日零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５〕４７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４７号）详见本期

“部委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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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４９５ ５．５５ ７６４５ ５．６６ ７７９５ ５．７７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７９４５ ５．９２ ８０９５ ６．０３ ８２４５ ６．１４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８３９４ ６．３８ ８５４４ ６．４９ ８６９４ ６．６１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９１４４ ７．１２ ９２９４ ７．２３ ９４４４ ７．３５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１９０ ５．２６ ６３４０ ５．３９ ６４９０ ５．５２

０
!

柴油（国Ⅳ） ６５６０ ５．５８ ６７１０ ５．７１ ６８６０ ５．８３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９４２ ５．０５ ６０９２ ５．１８ ６２４２ ５．３１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６０６６ ５．１６ ６２１６ ５．２９ ６３６６ ５．４１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５６１ ５．５８ ６７１１ ５．７１ ６８６１ ５．８３

－１０
!

柴油（国Ⅳ） ６９５４ ５．９１ ７１０４ ６．０４ ７２５４ ６．１７

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１９５ ７３４５ ７４９５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７６４５ ７７９５ ７９４５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８０９４ ８２４４ ８３９４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８８４４ ８９９４ ９１４４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８９０ ６０４０ ６１９０

０
!

柴油（国Ⅳ） ６２６０ ６４１０ ６５６０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６４２ ５７９２ ５９４２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５７６６ ５９１６ ６０６６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２６１ ６４１１ ６５６１

－１０
!

柴油（国Ⅳ） ６６５４ ６８０４ ６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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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桐子林水电站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１５３号　　　　　二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在攀枝花市盐边县新建桐子林水电站，装机容量６０万千瓦（４

×１５万千瓦），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我省现行电价政策，核定该电站上网电价为每

千瓦时０．３０８元，从电站进入商业运行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电网统调水电站试行临时分类标杆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１６号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为完善我省水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鼓励建设有调节能力水电站，促进我省水电产业健康发

展，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水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６１号）精

神，经与有关方面衔接，决定对四川电网统调水电站试行临时分类标杆上网电价。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按调节性能试行临时分类标杆上网电价。径流式水电站标杆上网电价维持现行的０．３０８

元／千瓦时（含１７％增值税，下同），季调节（含不完全年调节）水电站标杆上网电价为０．３５元／千

瓦时，年调节和多年调节水电站标杆上网电价为０．３９元／千瓦时。对带公益性的航电工程上网电

价按省政府确定的在径流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基础上实行“船闸投资加成加价”原则核定。

二、按程序核定临时分类标杆上网电价。水电站申报临时分类标杆上网电价，应按照我委《关

于四川电网统调新建水电机组申报上网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１１６９号）规定

的程序实施。

三、建立上网电价年度清算机制。为保障四川电网统调水电站临时分类标杆上网电价顺利执

行，促进四川电力行业协调发展，我委将加强上网电价年度清算。每年初对上年度四川电网各类

发电企业上网电价执行情况以及电网公司平均购电价进行清算，核查四川电网新增上网电量产生

的盈亏情况，采取措施协调发电企业与电网公司的利益关系。

四、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定，上述政策适用于２０１４年２月１日以后投产水电站（径流式水

电站标杆上网电价０．３０８元／千瓦时已从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起执行）。对２０１４年２月１日以后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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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已经我委核定临时上网电价的季调节及以上水电站，由我委按上述规定重新核定上网电价，并

由省电力公司补付价差电费。下一步，待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新的四川电网统调水电站分类标杆

上网电价政策后，我省即按新的电价政策执行。

附件：四川电网统调水电站临时分类标杆上网电价表

附件：

四川电网统调水电站临时分类标杆上网电价表

单位：元／千瓦时

调节性能
临时分类标杆上网电价

含税１７％ 含税６％ 含税３％ 不含税价格

径流式 ０．３０８ ０．２７９０ ０．２７１１ ０．２６３２

季调节（含不完全年调节） ０．３５ ０．３１７１ ０．３０８１ ０．２９９１

年调节和多年调节 ０．３９ ０．３５３３ ０．３４３３ ０．３３３３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４年四季度执行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１８６号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８０１号）精

神，现将我省已投产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４年四季度执行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洛带垃圾焚烧发电厂、达州佳境环保发电厂、自贡市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４年四季度垃圾

处理量分别为１０２６３０．５９吨、５４４１９．００吨、５６５１０．３吨，按国家规定折算电量均高于电厂实际上网

电量。三家电厂２０１４年四季度全部上网电量均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

二、九江环保发电厂、祥福垃圾发电厂 ２０１４年四季度垃圾处理量分别为 １９５７２５．６６吨、

１９８５３７．８８吨，按国家规定折算电量分别低于电厂实际上网电量６８０．１万千瓦时、１５０．１万千瓦

时。九江环保发电厂四季度上网电量中５４８０．３１８５万千瓦时、祥福垃圾发电厂四季度上网电量中

５５５９．０６０６万千瓦时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其余上网电量按燃煤机组标杆上

网电价（含环保电价）执行。

三、南充市政府决定，南充市垃圾焚烧发电厂自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日起停止接收垃圾，待厂区留

存垃圾焚烧完后进行停产整顿。鉴于该电厂自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５日正式接收垃圾至２０１４年１月

２４日正式并网发电期间，已提前接收入厂垃圾约１９０００吨，且该电厂２０１４年全年垃圾处理量为

９１



１８１４２７吨，实际上网电量３４７１．７３２万千瓦时，低于折算电量１６０８万千瓦时，同意该电厂２０１４年

四季度全部上网电量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

请你公司根据本通知明确的执行电价及时补付价差电费。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３号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７７号）（见附件３），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７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５〕７７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７７号）详见本期

０２



“部委文件”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８８５ ５．８４ ８０３５ ５．９５ ８１８５ ６．０６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８３５８ ６．２３ ８５０８ ６．３４ ８６５８ ６．４５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８８３１ ６．７１ ８９８１ ６．８２ ９１３１ ６．９４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９６２０ ７．４９ ９７７０ ７．６０ ９９２０ ７．７２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５６５ ５．５８ ６７１５ ５．７１ ６８６５ ５．８４

０
!

柴油（国Ⅳ） ６９３５ ５．９０ ７０８５ ６．０２ ７２３５ ６．１５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３０２ ５．３６ ６４５２ ５．４９ ６６０２ ５．６１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６４３４ ５．４７ ６５８４ ５．６０ ６７３４ ５．７３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９５９ ５．９２ ７１０９ ６．０４ ７２５９ ６．１７

－１０
!

柴油（国Ⅳ） ７３５１ ６．２５ ７５０１ ６．３８ ７６５１ ６．５１

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５８５ ７７３５ ７８８５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８０５８ ８２０８ ８３５８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８５３１ ８６８１ ８８３１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９３２０ ９４７０ ９６２０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２６５ ６４１５ ６５６５

０
!

柴油（国Ⅳ） ６６３５ ６７８５ ６９３５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００２ ６１５２ ６３０２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６１３４ ６２８４ ６４３４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６５９ ６８０９ ６９５９

－１０
!

柴油（国Ⅳ） ７０５１ ７２０１ ７３５１

１２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道路旅客运输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５号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于２０１５年２月９日、２月２７日连续上调了国内成品油价格（发改电

〔２０１５〕４７号、７７号）。按照《四川省道路旅客运价改革方案》（川价发〔２００５〕２０９号）关于“燃油价

格以２００５年８月３１日为基数，燃油价格上下浮动每超过１０％（含１０％），运价相应上下浮动０．

００５元／人·千米”的规定，根据现行燃油价格水平，经测算，决定对我省道路客运运价在现行规定

运价基础上上浮０．０１元／人·千米（农村道路客运除外）。

请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管理局和各地按规定的管理权限，抓紧测算票价，对外公布执行。

特此通知。

《四川价格信息》价格法规政策公布专辑　　　　　　　　　　　　　　　网　内　赠　阅

四川价格信息交流网网址：ｓｃｊｃ．ｓｃｐｉ．ｇｏｖ．ｃｎ密码：３１１６８１９　（该密码将作不定期调整，届时请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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